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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制事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政制事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政制事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政制事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2003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

(《二零零三年一月八日立法會席上行政長官施政
報告》、《二零零三年施政報告   施政綱領》、

《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施 政 方 針 》 ， 以 及 立 法 會

CB(2)904/02-03(01)、 930/02-03(02)及 931/02-03(03)
號文件 )

應主席的邀請，政制事務局局長向委員簡介政

府當局擬備的下列文件   

(a) 有關施政綱領所載政制事務局工作重點的

文件 (立法會CB(2)904/02-03(01)號文件 )；

(b) 主要官員問責制實施成效的中期報告 (在會
上提交的立法會 CB(2)930/02-03(02)號文
件 )；及

(c) 有關 2004年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和選舉
開支 限 額的 文 件 (在 會 上 提 交的 立 法 會
CB(2)931/02-03(03)號文件 )。

2. 主席表示，事務委員會可在 2003年 1月 20日會議
上，就第 1(b)及 (c)段所載的事宜再作討論。

3. 政制事務局局長指出下列各個重點   

主要官員問責制的實施成效

(a) 問責制的推行情況令人滿意，該制度讓政

府能更迅速回應市民大眾的需要和期望，

以及制訂切合市民需要和期望的政策和新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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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1名局長已就所轄政策範 下各局署有否

需要進行重組一事作出初步評估。房屋及

規劃地政局、教育統籌局、公務員事務局

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等 4個政策局在重組
工作上已有進展。至於其餘 7個政策局，當
中政制事務局和保安局已決定所轄政策範

疇下的政策局或執行部門不會有大規模的

重組。另外 5個政策局將於 2003年年中就此
事作出結論；

(c) 因推行問責制而每年新增的開支淨額為

4,222.8萬元。政府當局承諾在 12個月內節
省足夠款項，使推行問責制的工作不涉及

額外開支。就員工開支而言，因 4個政策
局及轄下部門重組 (請參閱第 3(b)段 )而節
省 所 得 或 確 定 可 節 省 的 開 支 達 7,565萬
元；

(d) 各政策局局長現正分別檢討屬下共 16名屬
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8點 )職
級的常任秘書長的數目、職級和職務。 5
名局長，即政制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房屋及規劃地

政局局長和保安局局長完成了有關檢討。

當中，政制事務局局長和保安局局長已決

定把所轄政策局的常任秘書長職位暫定在

首長級甲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6點 )的職
級，並會根據經驗再作檢討。房屋及規劃

地政局局長和教育統籌局局長已徵求人事

編制小組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的批准，把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兩個常任秘書長職位及

教育統籌局一個常任秘書長職位，保留在

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8點 )的
職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則決定把局內的

常任秘書長職位繼續定在首長級薪級第 8
點的職級。其他局長會繼續進行檢討，轄

下政策局內常任秘書長職位的數目、職級

及職務若有任何變更，會在適當時候向立

法會提交建議；

2003年區議會選舉

(e) 建議在 3個地方行政區 (即元朗、西貢及離
島 )增加合共 10個民選議席的條例草案，於
2002年 12月 18日獲立法會通過。選舉管理
委員會 (“選管會 ”)在 2003年 1月發表了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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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區議會選舉的初步選區劃界建議，並進

行為期 1個月的公眾諮詢。有關這次選舉的
附屬法例將提交立法會審議；

2004年立法會選舉

地方選區

(f) 政府當局建議就 2004年立法會選舉劃定 5
個地方選區 (每個選區所設的議席數目為 4
至 8個 )，並沿用過往兩屆立法會選舉所採
用的名單投票制；

選舉開支限額

(g) 政府當局建議，5個地方選區的選舉開支限
額須根據區內人口每人 1.5元計算，並把所
得數字化為最接近 50萬元的倍數。這個計
算方法在 2000年立法會選舉中亦有採用。
就 2004年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而言，當局
認為沒有必要調整現時的選舉開支限額，

並建議沿用 2000年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所
採用的 4級選舉開支限額；及

有關 2007年之後政制發展的檢討

(h) 政府當局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
區 ”)2007年之後政制發展的檢討開始作適
當準備。當局將於適當時候向立法會匯報

各項建議。

委員提出的事宜

2004年立法會選舉     地方選區選舉

4. 楊森議員提述政府當局的建議，即劃定 5個各設
4至 8個議席的地方選區，他關注到就議席數目眾多的地
方選區而言，選民支持程度偏低的候選人也可當選。

5. 政制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較大的地方選區

有較多直選議席實屬合理。就人口眾多的地方選區 (例如
在 2004年會有約 200萬人的新界西 )而言，估計候選人將
須取得最少約 2萬張選票才可當選。鑒於地方選區的議席
數目會與人口數目成比例，在各地方選區當選的候選人

所獲得的支持程度應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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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制事務局局長又表示，政府當局所提建議的

優點在於保留足夠空間，讓選管會根據 1998年及 2000年
兩次換屆選舉的經驗，決定是否維持現有 5個地方選區的
分界，不作更改。此外，第三屆立法會地方選區的直選

議席數目由 24個增至 30個，可配合人口由市區遷移新市
鎮的情況，並盡量減少更改地方選區分界的需要。政制

事務局局長補充，各候選人、政黨及參政團體一直根據

現時的地方選區分界培植社區的支持力量。因此，盡量

減少變動會有利及方便選民、候選人、政黨和參政團體。

選區劃界

7. 葉國謙議員察悉政府當局的觀點，即穩定的地

方選區分界可讓現任立法會議員及準候選人與選民建立

良好而持續的關係。葉議員提到選管會在 2003年 1月 6日
發表以諮詢公眾的 2003年區議會選舉初步選區劃界建
議，並指出選管會建議為超過 160個區議會選區 (即超過
選區總數的三分之一 )重新劃界。他表示，這似乎與政府
當局表明的觀點及說法 (即會在 2003年區議會選舉之後
全面檢討區議會 )背道而馳。

8. 政制事務局局長答稱，選管會在制訂選區劃界

建議時，已緊守盡量減少改變現有選區分界的原則。選

管會提出重新劃定區議會選區分界的建議，已顧及某些

選區的人口變動及議席數目。

9. 政制事務局局長又表示，政府當局歡迎有關各

方在為期一個月的諮詢期內，就 2003年區議會選舉的重
新劃界建議提出意見，供選管會考慮，以便該會敲定各

項建議，然後提交行政長官。

10. 主席同意，增加民選議席數目以配合人口增長

的做法，符合保持選區分界穩定的原則。他表示，鑒於

區議會選舉的選區各設一個議席，而立法會地方選區選

舉的選區則各設多個議席，維持地方選區分界穩定，較

維持區議會選區分界穩定更為容易。

有關 2007年之後政制發展的檢討

11. 對於有關香港特區 2007年之後政制發展的檢討
毫無進展，楊森議員、何秀蘭議員、劉慧卿議員及吳靄

儀議員表示關注。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盡快展開檢討，

以便有足夠時間諮詢公眾、讓公眾進行討論，以及在有

需要時對《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條文作出修訂，

訂明以普選選出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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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會就香港特區

2007年之後政制發展的檢討開始作適當準備。當局會根
據下列 3個原則進行檢討：

(a) 政府當局會遵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進

行檢討；

(b) 政府當局會確保有足夠時間廣泛諮詢公

眾；及

(c) 政府當局會預留足夠時間，啟動《基本法》

所訂的機制，以及處理在本地立法的工

作。

政制事務局局長補充，鑒於此事既重要又複雜，政府當

局仔細考慮此事後，會在適當時候向事務委員會匯報當

局的建議。他補充，政府當局至今並未就進行檢討的程

序及諮詢公眾的時間表制訂任何具體建議。

13. 吳靄儀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最起碼可以做的，

是告知委員何時可就政制發展檢討提出建議，即就檢討

的時間表、進行檢討的程序及公眾諮詢的範圍提出建

議。劉慧卿議員指出，立法會在 2000年通過了兩項有關
香港特區政制發展的議案，議員的共識是政府當局應從

速進行全面檢討。她補充，她將於 2003年 2月 19日立法會
會議上，就 “政制改革的公眾諮詢 ”動議一項議案。

14. 政制事務局局長重申他在上文第 12段所述的意
見。何秀蘭議員指出，《二零零三年施政報告     施
政綱領》這本小冊子載述政府會在未來 18個月採取的措
施，其中一項關於有效管治的新措施，是就 2007年之後
政制發展的檢討開始作適當準備。她表示，這意味 檢

討工作必須在 18個月內取得進展。

15. 主席表示，就 2007年之後的政制發展進行檢討
的時間安排可有兩種詮釋方法。其中一種是在 2007年之
前完成檢討，並在 2007年之後落實任何決定作出的改
動。另一詮釋方法是只應在 2007年之後進行檢討。他又
指出，《基本法》附件一訂明修改 2007年之後各任行政
長官產生辦法的規定。他表示，任期在 2007年 7月開始的
第三任行政長官，抑或只有其後各任行政長官才可由普

選產生，是富爭議的事宜。劉慧卿議員表示，依她之見，

在 2007年及 2008年以普選分別選出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
員，不會抵觸《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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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政制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任何與 2007年之
後各任行政長官及各屆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的建議，均

可在 2007年之前作出。他補充，政府當局會認真考慮進
行檢討的時間安排和程序，並確保有足夠時間廣泛諮詢

公眾。

17. 楊耀忠議員就政府當局有關 2003年施政報告的
文件 (立法會CB(2)904/02-03(01)號文件 )第 6段提問，當中
提述為進行政制改革而啟動《基本法》所訂的機制。政

制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解釋，該等機制所指的，是《基本

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指明

的程序和規定。

修改《基本法》的機制

18. 政制事務局局長回應楊森議員時表示，政府當

局將於 2003年首季，向立法會匯報當局就修改《基本法》
的機制進行研究的進展。

主要官員問責制

19. 劉慧卿議員察悉政制事務局局長在上文第 2(d)
段就常任秘書長數目和職級檢討所匯報的進展，並表示

她認為也許無理由把所有常任秘書長定於首長級甲一級

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8點 )的職級。除了政制事務局及保
安局的常任秘書長外，她詢問有否空間把其餘常任秘書

長降級。

20. 政制事務局局長解釋，各政策局局長在決定常

任秘書長的數目和職級時會考慮下列準則   

(a) 職責範圍和政策範疇的複雜程度；

(b) 該局的管轄範圍和所管理資源的多寡；及

(c) 政策制訂工作和行政管理才能的需求。

政制事務局局長又表示，政府當局已同意就保留職能和

職責涉及實質改變，而職級相等於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8點 )的 5個常任秘書長職位一事，向立法會
作出匯報。

21. 許長青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採取何種準則，以

評估問責制的成敗。他亦詢問，政府當局在問責制實施

12個月後提交進度報告時，會否在報告內交代個別政策
局的工作，以及個別主要官員的工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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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鑒於主要官員問責制是

新的制度，報告會集中講述制度的實施情況和整體成

效，以及政府當局答允向立法會匯報但尚未匯報的事

項。他補充，政府當局於 6個月後提交的第二次進度報
告，會就制度的實施情況提供整體評估。

23. 政制事務局局長表示，關於個別政策局的工

作，以及個別主要官員就所轄政策範疇的事宜向公眾問

責一事，由有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跟進 (如認為有此需
要 )會更為恰當。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3年 3月 5日


